
昨天，本报报
道了金水路与合
作路交叉口附近
的塔吊严重威胁
居民和立交桥安全
后，市建委建设安
全监督站对该工地
进行了查处，责令
施工方限期拆除，
并消除安全隐患。

执 法 人员还
对读者举报的3个
工地进行了检查，
发现每个工地都存
在缺乏安全保护措
施、塔吊司机和地
面指挥员无证操
作、监理人员安全
意识淡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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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路违规塔吊被责令拆除
3个工地缺乏安全防护设施，监理成摆设

■《当塔吊成为头顶上的炸弹》系列报道

读者有话
明知有危险，还坚持那样做，

这是不是故意杀人？
对这样一个隐藏在身边严重威胁生命

的安全隐患，读者们纷纷打来电话表达自己
的心声。

市民邢女士：“那些塔吊太可怕了！我
这么怕死的人路过那里一定绕着走，一天不
解决，我一天不敢从那里走。”

市民孙女士：“一直在提倡‘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更是以人的生命为本，明知是高危
险设备还公然置放于小区之上，一旦发生事
故，这不是故意杀人嘛！”

市民曹女士：“我会绕着走，因为已经
麻木了。就算说点儿什么，有用吗？惹不
起，躲得起。能架起塔吊的，出了事儿都能
摆平的。”

当危险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我们的监管部门在哪里？

市民张先生：“工地缺乏安全措施，施工
人员不顾公众的安全违规施工，我们还能理
解，因为他们让利润蒙蔽了眼睛。但是，我
不理解的是，明知道施工单位有问题，而且
还那么普遍，我们的主管监管部门都干什么
去了？难道非要等发生悲剧了，才出来处罚
处理？”

市民吴先生：“群众缺乏维权意识，任由
这样的情况在身边存在，直到有一天伤到了
他自己，他才会站出来。”他指出，由于“懒惰
涣散的政府监管部门，善良懦弱的群众，不
够重的惩罚制度”才造成了这种事故的屡屡
发生。

执法查处
金水路违规塔吊被责令限期拆除

昨天下午3时，执法人员对本报报道过的金水路与合作路口
的危险塔吊进行了检查。

存在的问题：塔吊司机无法出示驾驶证；地面缺乏塔吊指挥
人员；监理人员未取得监理证；钢筋加工区设在塔吊下面，没有安
全保护设施；施工现场没有修建围墙，威胁周边楼体安全；塔吊位
置不当，严重威胁居民楼和立交桥的安全。

执法人员表示：该工地已经成为重大安全隐患源，一旦发生
意外，一是对塔下工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二是严重威胁
旁边居民楼和立交桥的安全，后果不堪设想。

处理结果：执法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施工单位限
期整改，消除重大隐患。“这个限期一般是一周之内，如果施工单
位仍不主动拆除，我们将会强制执行。”

监理人员成摆设，对违规操作漠不关心
市民秦先生反映：建设路与百花路口的万乘时代广场的塔吊甩

来甩去也很危险。
随后，执法人员对万乘时代广场项目进行了检查。
存在的问题：钢材加工区就在塔吊下面，没有安全保护设施；

塔吊操作中，缺乏地面指挥；工人在10多米的深基坑旁作业，没有
安全保护；监理人员对违规行为未处置。

处理结果：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施工单位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金源第一城的业主王女士反映：旁边时代伟业广场的塔吊紧
挨着她家的窗户，让人感觉很不安全，担心有一天会突然破窗而
入。她说自己现在都不敢往窗户边上站。

昨天下午4时30分，执法人员来到了时代伟业广场施工工地。
存在的问题：塔吊或是缺乏报警装置，或是有报警装置但无

人监控；没有地面指挥人员；塔架距离居民楼过近；监理人员对违
规操作置之不理。

处理结果：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施工单位整改，消除安全隐
患。要求施工单位要么拆除违规塔吊，要么采取必要的安全措
施，保证居民楼的安全。本报继续关注市民头顶的那些“炸弹”。


